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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创力集团”）于近
日收到控股股东中煤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煤机械集团”）的通知。 中煤
机械集团已于 2019 年 1 月 4 日获得上交所出具的“上证函 [2019]21 号”《关于对中
煤机械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

中煤机械集团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发行了中煤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
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19 中 01EB”），于 2019 年 12 月 24 日发
行了中煤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
称“19 中 02EB”）。 现接到中煤机械集团关于“19 中 01EB”“19 中 02EB”换股价格调
整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当标的股票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
股利等情况时， 公司将按上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 依次对换股价格进行累积调
整，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假设调整前换股价为 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率为 N，每股配股率为 K，配股
价为 A，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为 D，调整后换股价为 P（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
后一位实行四舍五入），则：

派发现金股利：P＝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P0/（1＋N）；
配股：P＝（P0＋A×K）/（1＋K）；
三项同时进行时：P＝（P0－D＋A×K）/（1＋N＋K）。 ”
由于创力集团已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召开了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触发了本期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价格调整条件。
2019 年度创力集团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636,560,000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7 元（含税）。

19 中 01EB 换股价格情况：P＝(P0－D+A*K)/ (1+N+K)， 其中 P0 为 8.50 元 /
股，D 为 0.07 元 / 股，N 为 0，K=0。 鉴于此，19 中 01EB 可交换公司债券经调整后的
换股价格为 8.43 元 / 股。

19 中 02EB 换股价格情况：P＝(P0－D+A*K)/(1+N+K)，其中 P0 为 18 元 / 股，
D 为 0.07 元 / 股，N 为 0，K=0。 鉴于此，19 中 02EB 可交换公司债券经调整后的换
股价格为 17.93 元 / 股。

19 中 01EB 已于 2019 年 8 月 13 日进入换股期， 换股截止日为可交换债券摘牌
日 2022 年 1 月 28 日。 19 中 02EB 将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进入换股期，换股截止日为

可交换债券摘牌日 2022 年 12 月 24 日。
进入换股期后， 中煤机械集团所持本公司股份可能会因投资者选择换股而减

少， 实际是否会发生换股以及因换股导致的实际持股数减少的具体数量等均存在
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中煤机械集团因其可交换公司债券投资者换
股导致所持公司股份减少的情况，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规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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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7 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6/16 － 2020/6/17 2020/6/17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0 年 5 月 19 日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 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636,560,000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 0.07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4,559,200.00 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6/16 － 2020/6/17 2020/6/1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
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
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
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中煤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巨圣投资有限公司、芮国洪先生的现金红利

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

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
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的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
公司股票，持股期限（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

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7 元；持股 1� 年以内（含 1� 年）的，本公司暂不扣
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7� 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
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
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
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其股息
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规定，解禁
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
股息红利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 10%， 即税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 0.063� 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
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63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
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

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
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63 元。 如相关股东
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
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5） 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 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
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07� 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
联系部门：证券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9869117
特此公告。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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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9 日在航友宾馆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材料于 2020 年 6 月 2 日以电子
邮件方式发出，并以电话进行了确认。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占

公司监事总数的 100%。
与会监事一致推举监事徐国萍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公司全体监事认真审阅了会

议议案，全部 3 名监事对议案进行了表决。 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徐国萍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计算（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6 月 10 日

附件：徐国萍女士简历
徐国萍，女，196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先后担任遵义街道

办事处、合作联社团委书记、团总支副书记；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春秋国旅”）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总经理、办公室主任、人事部经理
等职务。 自 2002 年起任春秋国旅党委副书记、办公室主任、纪委书记、人事部经理。
现在主要担任春秋航空监事会主席、春秋国旅监事。

股票代码：601021 股票简称：春秋航空 公告编号：2020-034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已经届满，根据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9 日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一

次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会议同意选举沈善杰先生（简历附后）
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与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其他两名
股东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6 月 10 日

附件：职工监事简历
沈善杰，男，196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上海黄浦区业

余大学，工业成本会计专业。 2000 年起先后担任春秋旅行社成都分社（现为成都春
秋旅行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经理、春秋旅行社北京分社（现为北京春秋旅
行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经理。 现任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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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职工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9 日在航友宾馆二号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材料于
2020 年 6 月 2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并以电话进行了确认。

会议应出席董事 8 名，实际出席董事 8 名，董事王正华、张秀智、王煜、王志杰、
杨素英、独立董事陈乃蔚现场出席了会议，独立董事钱世政、金铭以通讯方式参加
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监事列席了会议。

与会董事一致推举董事王煜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公司全体董事认真审议了会议
议案，全部 8 名董事对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 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
选举王煜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任期三年，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张秀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计算。（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

员的议案》
选举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具体如下：
1、王煜、王正华、钱世政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王煜担任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2、钱世政、陈乃蔚、杨素英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钱世政

担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3、陈乃蔚、金铭、张秀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陈乃蔚担

任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4、金铭、钱世政、王志杰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金

铭担任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上述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各专业委员会委

员的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的议案》
聘任王志杰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简历

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聘任王刚、沈巍、王清晨、黄兴稳、吴新宇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总飞行师的议案》
聘任滕石敏为公司总飞行师， 任期三年，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的议案》
聘任宋鹏为公司总工程师，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简

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聘任陈可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简

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陈可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三年，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赵志琴、徐亮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计算。（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第四至九项聘任公司总裁、副总裁、总飞行师、总工程师、

财务总监以及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同日
披露的《春秋航空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0 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王正华，男，194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级经济师。 曾先后担

任上海市长宁区团委副书记、上海市长宁区政府地区办副主任、遵义街道党委副书
记等职务。 于 1981 年创立上海春秋旅行社，任社长；1987 年至今担任上海春秋国际
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秋国旅”）董事长；2004 年创立春秋航空有限
公司并担任董事长。 现主要担任春秋国旅董事长、春秋航空董事、上海市长宁为地
球母亲生态保护社（以下简称“生态保护社”）理事长、华东师范大学旅游学系、上海
师范大学地理系兼职教授等职务。 曾先后获得 1992 至 1993、1994 至 1995、1996 至
1997 年度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1998 年获上海市终身劳动模范称号。 于 2018 年荣
获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评选的“改革开放 40 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称号。

王煜，男，197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济学硕士和工商管理
硕士学位，毕业于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 曾先后在罗兰贝格、毕博、翰威特等公司任

职。 现为全国政协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 现主要担任春秋航
空董事长、春秋国旅副董事长兼副总裁、上海春翼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秀智，女，196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台湾大学商学硕士，复
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EMBA）。曾先后担任春秋国旅国内部经理、副总经理、上海春
秋包机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秋包机”）总经理、春秋航空总裁等职务。 现在
主要担任春秋航空副董事长、 春秋国旅副董事长兼总裁、 上海春翔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春翔投资”）董事长、春秋包机执行董事、上海福猴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
长。

王志杰，男，196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航空发动机工程硕士
学位，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曾先后担任原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机务部工程
师、机务部工程技术经理、总工程师。 自 2005 年起担任春秋航空有限公司副总裁、
总工程师等职务。 现任春秋航空董事兼总裁。

杨素英，女，195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先后担任上海市遵
义路街道办事处财务副科长等职务。自 2004 年起担任春航有限董事。现主要担任春
秋航空董事、春秋国旅董事兼财务部顾问总经理。

钱世政，男，195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复旦大学管理科学与
工程专业博士，具会计专业副教授职称。 曾先后担任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裁，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行政总裁，上海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复旦大学会计系副主任。 现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上海仪电（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瀚华金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中国龙工控股有限公司独立
非执行董事、景瑞控股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东方网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苏州新建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亚士创能科技（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春秋航空独立董事。

陈乃蔚，男，195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澳门科技大学，
获法学博士学位，具备法学教授职称，并拥有中国律师资格证书。 曾任上海交通大
学法律系主任、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复旦大
学法学院教授，第八届、第九届上海市律师协会副会长等职。 现任复旦大学高级律
师学院执行院长，兼任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知识产权协会会长，中国科技法
学会常务副会长，商务部知识产权海外维权专家，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
裁，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ICC）仲裁员，国际体育仲裁院
仲裁员，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并兼任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光
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东浩兰生（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春秋航空独立董
事。

金铭，男，1971 年出生，中国国籍，美国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大
学本科学历。 曾任海通证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高盛高华证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
经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 现任上海铭耀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合伙人、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王刚，男，197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国民航飞行学
院，飞机驾驶专业专科。 曾先后担任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甘肃分公司（现中国东方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飞行部飞行员，春秋航空飞行部飞行计划室经理、飞
行部副总经理、 飞行部总经理，2013 年 8 月至 2014 年 9 月担任春秋航空总飞行师，
现任春秋航空副总裁。

陈可，男，197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位，毕业于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电子电气工程专业和英国 Brunel 大学金融与投资专业。 曾先后担任上
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春航有限规划部副经理、计划财务部副经理、经理等
职务。 现任春秋航空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黄兴稳，男，197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济师，硕士学位，毕
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交通运输（航空运输管理）专业和南京大学工商管理专业。
曾先后担任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营业部总经理、 上海营业部总经理兼
党委书记、 营销委总经理助理兼上海营业部总经理以及党委书记和同程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现任春秋航空副总裁。

沈巍，男，196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国民用航空飞
行学院，飞机驾驶专业本科。 曾先后担任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现中国东方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飞行部飞行教员、飞行技术管理部 A320 机型师等职务、2010 年 12 月至
2013 年 7 月担任春秋航空总飞行师。 现任春秋航空副总裁。

王清晨，男，196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云南大学，飞行
签派专业本科。 曾先后担任中国民用航空云南省管理局航行气象处测报站站长、中
国民用航空云南省管理局飞行大队安全技术与训练科科长、 中国民用航空云南省
管理局 / 中国云南航空公司飞行标准处科长、中国云南航空公司运行管理办公室副
主任、中国东方航空云南有限公司安全运行监察部副部长、中国东方航空云南有限
公司运行质量管理部部长、中国货运航空有限公司安全质量监察部部长、中国货运
航空有限公司运行标准与飞行训练部总经理。 现任春秋航空副总裁。

吴新宇，男，196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国民航大学，
航空自动化专业本科。 曾先后担任中国西北航空公司（现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西北分公司）维修基地工程师，春秋航空维修工程部航线维修室主管、维修工程
部总经理。 现任春秋航空副总裁。

滕石敏，男，197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国民航飞行
学院，驾驶系本科。 曾任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甘肃分公司飞行员，2005 年起先后担任
春秋航空飞行部计划处经理、飞行部训练处经理、飞行技术管理部总经理、副总飞
行师。 现任春秋航空总飞行师。

宋鹏，男，197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本科学历。 曾任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维修工程师、维修控制中心副经理、值班
经理，春秋航空维修工程部维修计划室主管、人事培训室主管、浦东维修基地主管、
定检维修室主管、安全质量处经理、维修工程部副总经理。 现任春秋航空总工程师。

赵志琴，女，197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国际法学硕士学位，毕
业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曾任职于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009 年 11 月至今
担任春秋航空证券事务代表。

徐亮，男，198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上海财
经大学。 曾先后供职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及瑞银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2015 年 8 月至今担任春秋航空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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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6 月 9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长宁区空港一路 528 号二号楼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92,986,950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4.685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会议、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长王煜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8 人，出席 6 人，独立董事吕超先生以及钱世政先生因公未能

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董事会秘书陈可出席了会议；副总裁黄兴稳先生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2,922,452 99.9891 23,900 0.0040 40,598 0.006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2,903,352 99.9859 43,000 0.0072 40,598 0.006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2,922,452 99.9891 23,900 0.0040 40,598 0.0069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2,922,452 99.9891 23,900 0.0040 40,598 0.006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2,962,950 99.9959 23,900 0.0040 100 0.000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2,962,950 99.9959 23,900 0.0040 100 0.000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监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2,962,950 99.9959 23,900 0.0040 100 0.000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517,939 99.8549 23,900 0.1444 100 0.0007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对外担保预计金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8,522,561 99.2471 4,464,289 0.7528 100 0.0001

10、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师以及内部控制审计师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1,853,852 99.8089 1,092,500 0.1842 40,598 0.0069

11、议案名称：关于发行境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2,962,950 99.9959 23,900 0.0040 100 0.000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非独立董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 是否当选

12.01 王正华 591,881,641 99.8136 是
12.02 张秀智 591,881,040 99.8135 是
12.03 王煜 591,364,939 99.7264 是
12.04 王志杰 590,233,198 99.5356 是
12.05 杨素英 591,746,470 99.7908 是

13、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独立董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 是否当选

13.01 钱世政 591,305,246 99.7164 是
13.02 陈乃蔚 591,580,337 99.7627 是
13.03 金铭 594,837,261 100.3120 是

14、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 是否当选

14.01 徐国萍 589,060,307 99.3378 是
14.02 唐芳 593,000,322 100.0022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
股股东 504,0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
股股东 72,445,01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
股股东 16,517,939 99.8549 23,900 0.1445 100 0.0006

其中： 市值 50 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11,316,872 99.9205 8,900 0.0786 100 0.0009

市值 50 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5,201,067 99.7124 15,000 0.2876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16,517,939 99.8549 23,900 0.1445 100 0.0006

6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分配方
案的议案

16,517,939 99.8549 23,900 0.1445 100 0.0006

8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16,517,939 99.8549 23,900 0.1445 100 0.0006

9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对外担
保预计金额的议案 12,077,550 73.0117 4,464,289 26.9877 100 0.0006

10
关于聘任公司 2020 年度财
务报告审计师以及内部控
制审计师的议案

15,408,841 93.1502 1,092,500 6.6044 40,598 0.2454

12.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
的议案（非独立董事）

12.01 王正华 15,436,630 93.3181
12.02 张秀智 15,436,029 93.3145
12.03 王煜 14,919,928 90.1946
12.04 王志杰 13,788,187 83.3529
12.05 杨素英 15,301,459 92.5010

13.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
的议案（独立董事）

13.01 钱世政 14,860,235 89.8337
13.02 陈乃蔚 15,135,326 91.4967
13.03 金铭 18,392,250 111.1856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8 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

决权股份 504,000,000 股）、 上海春秋包机旅行社有限公司 （所持表决权股份
34,295,661 股）、上海春翔投资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 23,907,711 股）、上海春翼
投资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 14,241,639 股），因是一致行动人关系，合计持有公
司表决权股份 576,445,011 股，前述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议案 9 为需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张璇、李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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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富控互动”或“上市公
司”）分别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2020 年 4 月 27 日和 2020 年 4 月 29 日、2020 年 5 月
29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关于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
公司丧失主要经营资产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398 号）、《关于上海
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等有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
0405 号）、《关于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原核心资产 Jagex 完成股权交割有
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0】0436 号）和《关于对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实施情况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626 号）（以下统称
“《问询函》和《监管工作函》”）。 上交所要求公司按期就《问询函》、《监管工作函》中
的相关问题予以回复并对外披露（详见公司公告： 临 2020-073、 临 2020-075、临
2020-081 和临 2020-098）。

公司高度重视上交所下发的《问询函》和《监管工作函》，积极组织公司有关人
员对函件中所述问题逐项落实，以冀如期回复。 公司早先已根据函件要求，主动向
上海宏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投网络”）发函就函件相关问题进行核
实，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收到宏投网络原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叶建华先生派
遣专人送达的书面告知函件， 并披露了告知函件的原文 （详见公司公告 ：临

2020-096）。 除收到上述宏投网络方告知函件， 公司再次就函件回复工作的前期进
展情况（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0-087）与重组独立财务顾问进行了沟通并获悉：受疫
情影响， 其此前聘请中伦律师事务所伦敦办公室进行的调档查阅 Jagex 公司相关法
律文件等相关工作仍未有明确进展；同时，独立财务顾问之前分别通过电子邮件发
函询问交易对方 PLATINUM� FORTUNE,� LP� 实际控制人 Duke� Li� Zhu 和宏投网
络法定代表人叶建华先生相关事项具体情况，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其尚未收到交易
对方提供的证明材料，亦尚未获得叶建华先生有关回复。

受此前法院裁定公司核心资产以物抵债、 重大资产重组被迫终止等事项的影
响，公司近期人事变动频繁，致使函件回复工作受到一定程度影响，相关工作难以

促成。 为确保回复内容的准确和完整，公司向上交所申请，将《问询函》和《监管工作
函》回复的截止日期顺延 5 个交易日，争取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之前予以回复。 公司
将进一步加快函件的回复工作进度，尽快完成相关回复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634 证券简称：*ST 富控 公告编号：临 2020-109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公司丧失主要经营资产及重大资产出售等相关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


